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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航海学会救助打捞专业委员会

救捞专委会发〔2021〕第 9 号

关于印发《中国航海学会救助打捞

专业委员会专家库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会员单位及相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规范救捞专委会专家库的建设和管理，更好地发

挥救捞专委会专家库专家为服务于救捞行业发展和救捞专委会

会员单位提供支撑和保障作用，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，现

将重新修订的《中国航海学会救助打捞专业委员会专家库管理

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严格遵照执行。

中国航海学会救助打捞专业委员会

2021 年 10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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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航海学会救助打捞专业委员会

专家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中国航海学会救助打捞专业委员会

（以下简称“救捞专委会”）专家库建设管理，充分发挥救捞专

委会专家库专家的支撑保障作用，更好地服务于救捞行业发展

和救捞专委会会员单位，特制定本管理办法。

第二条 救捞专委会专家库专家（以下简称“专家”）由救

捞工程、救捞装备、潜水医学、救捞商务法律、救捞飞行机务、

防污染、危化品处置、海洋工程、水工工程和安全应急等方面

专业人员组成。

第三条 专家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政治立场坚定，作风正派、坚持原则，认真负责、

科学严谨，具有良好的职业操守和素养，愿意为救捞行业发展

贡献智慧力量。

（二）熟悉救捞行业领域相关法律法规、方针政策、技术

标准、规范程序等。

（三）在相关专业或业务领域工作满 15 年以上，具有较高

的理论水平和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。

（四）具有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同等专业技术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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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水平。

（五）身体健康，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70 岁，能够承担救捞

专委会委派的有关工作和组织开展的相关活动。

第四条 专家聘任程序：

（一）救捞专委会秘书处依据专家选聘条件，按照“好中

选优、结构合理”的原则，从行业领域中遴选提出专家推荐名

单。

（二）救捞专委会审核确定拟聘任专家名单后，征询业务

指导部门、依托单位和副主任委员单位意见。

（三）救捞专委会向专家颁发聘书。

（四）救捞专委会将专家名单报备中国航海学会。

第五条 专家的主要职责和工作如下：

（一）主动关心救捞行业领域相关信息动态，为救捞专委

会建设发展建言献策。

（二）服从救捞专委会管理，积极参加安排的相关工作和

活动，及时准确反馈通报有关工作和活动情况。

（三）协助救捞专委会开展救捞项目课题立项、技术研发

咨询、项目课题评审、标准指南编制、论文遴选评审、管理规

章编修等方面工作，提出专家建议意见。

（四）协助救捞专委会开展救捞技术交流、救捞学术研讨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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救捞科普讲座等方面的工作。

（五）协助救捞专委会完成上级交办的有关工作任务。

第六条 专家应遵守以下纪律:

（一）如实填报和更新个人有关信息情况。

（二）不得以救捞专委会专家名义发表、传播违反法律规

章的政治言行，不得实施有违社会规范、道德、公德等方面的

言行。

（三）执行国家和行业有关法律规章，依法依规、实事求

是、客观公正履行专家职责。不得以专家名义为自身或其他第

三方谋取不正当利益。

（四）未经救捞专委会允许，不得擅自披露参加有关工作

和活动时获取的重要敏感资料材料。

（五）遵守有关纪律规定，妥善使用和保管有关重要资料

材料，严防因资料材料外泄产生负面不良影响。

（六）未经允许，不得以救捞专委会名义擅自发布有关工

作和活动信息，不得以救捞专委会名义擅自接受媒体采访和公

众咨询等。

（七）执行任务和参加活动期间，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

及其实施细则精神等方面的要求。

第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救捞专委会可解聘专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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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无正当理由，不接受、不执行救捞专委会委派的任

务和安排的活动。

（二）不能客观公正地履行职责，或履行职责时出现重大

失误。

（三）因业务能力、违纪等原因不能履行专家职责。

（四）因岗位变动或身体健康等原因，个人申请不再担任

专家。

第八条 专家系非专（兼）职人员，实行聘任制，每次聘期

为 5 年，期满可以续聘。专家日常管理工作由救捞专委会秘书

处负责。

第九条 专家受救捞专委会委派，承担项目课题研究、技术

研发咨询、学术研讨交流、标准指南编修等过程中形成的所有

成果归属于救捞专委会。

第十条 专家受救捞专委会委派执行任务或参加活动，其所

产生的差旅、食宿和工作补助等相关费用，按照救捞专委会《聘

请专家有关费用支出标准暂行办法》执行。

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救捞专委会秘书处负责解释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21 年 10 月 15 日起施行。

抄送：中国航海学会 部救捞局 东海救助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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